ot 4 i
FE A
TR
CERR
F#E A
ECEIREL
GERR
H# A
ZEEE N
a4 i
FE A

2R N
GERR
F#E A

TESE R
R R
FE A

ZEEER
R

ERHFI ARREFRL

/._

VAR
FE

FR I E R

ik

e

g BH

AN

Eé. ‘/‘/J“

B R % &L

% B4
P BRI

1§+ 4

&, “'f

TRIE R E LT

%— 7

114 B 2 #3013 5425

P A S
A\ A ” =
iy }3 Kz‘l 4\\;‘]
Lo

2 =
» P KQQ} =]
K':‘l\/é} =]
I A =
77 LA



A

T T A
€ e /i
“gﬂ‘ A ER IP‘

A

W W W

CETRR
CER
FE A
F R A
CER
FE A

/é: "—L’LTL‘/:_A
F 31]*&‘;"_@ A
BR <

s

i

e % Y R

B 4 ST

B E 2 0 4e s %

SIS I ER T

_iﬂl:\lﬁ;lj o
LU
- ~FE AR

N\
=)

il

4

il

3

>

il

s BT~ 0 ik H Y
=7 /?“?'}kf REREN)



i

B/ 55121/z)'@;;—,—#3€?ﬂ" T R
R R R B IS
2 72 & ’*Jf‘“lgﬁzﬂ N |
a2z 4 FaE @iy 2§y
(FHATEG]) %0640 % 178 30 &~ 5641521
198 %24 FO2iE K2 AT P2 o
Sho B w g AaRl3E R F L F 5190508 T 4
{24h ek b ﬁw‘@Wiwiéj‘%*%%‘%‘
Bt o ARG IEN &4 B A FTER(T R)LL41I97 0~ 0 &
AEGIFOBIE 2T B SHLA PRGN AR G
RERMNSOBRATEEFEMABMAE » A MAR
FERES LA Bt P BEEFEL FZTREL 0 p
FE T T~ 25, OOOm » 111~ 1128 B % 2 ¥ SR971F > 0 b
FEFAFEMTEREGTETRGE FRMAL E‘%f?’rﬁﬁ%
B s e Lo IR o~ RGO F s 2 BIEA
£@4@ﬂ LINEff= R BEA 1 TR YA~ Bt M
LT A ﬂ%-&lmﬁ&m%@ﬁwﬁ’ﬂ%a@

I\

().

4y

¥ 1% 0 3 B4 113 & & #irT-Road 7 %E‘*”%;?ﬁfi

%@ﬁﬁ%%\%@ %@%Aa%pﬁﬁaiwév

T A h ® %‘Eﬁ“”ﬁ Hu g r 257 5 0 H f Y $25,0

M%’&éfﬁﬁﬁﬁ4&@ﬁ

LA B rtdordiirr L LA k0 HiER L op B
AR RT LA PSP T mEEN T 22U 242 F V156

E T2 ’4EP@V§5OOUioﬁiiﬂ%%ﬁTwa%i 3

Hy2 2 k2 igte 3430 2 pEgs -7

I B e s ERT A TE AR ER
AR MW EERE B RAEREA L L HRE X B
AR EFE B EACEBEER g pAEE RS £
BRI BR W ARP IR L2 REF > RFEERETE



X TF 255 o
E)F Apieg o F T B A2 EY 0 R4 ERF 2D B
MAER* RE2 18287 19,2487 5 Lo
SESNE R R aa ’ir'%ft B AdBpis
FlpEtp@ T A2zw F 3050 £ R R AP ST
T S R Y 1l A SR A X B
7o
T T RRALRHEAANLARE2NAERED > B
- TAFRAEZU] SR BEFAENY EF IR RA
REERALG 2R F > TR 2L
70 FRAEGFO20F F 2B AR BRL A FE 20
et Zw o BHAEERE RS A E 2] o
I~ EEerl s Bty B o ﬂ“rﬁi’* TRERAG
HFororarEnRvZymEd o jf;?g W F-‘ f AR I b 2
P AN IRRFRA T 1\/# [ R SRE e
2L A8 g AL G g AE 2R ’f/jhﬁviw 4 A o~
L2 0 U A4 N "F rg? F E}ﬁly}ﬁ RN ﬁ/F # 4 :375
Flo i Ed gt 2 A B A EH T g 1F 2
FET AR giﬂL’ﬁ%mFM L
Thedi < o
AR RAR L P EERI0p A o F R AP 2
FRFRNER DHERFHT1,0007 -
P = EN ® 114 i-‘-E I ! 15 P
NEHFAR PRETAT O F AR
TR G
a0 18 6F K728 0 v E P 10p
g~ - RV | FHFH AR
47 396039 5. 45% 273
RS 375387 5. 17% 259
t £ 235296 3. 24% 162




B =R 4L 0000000 16. 89% 345

BAAF 312795 4. 31% 215

il 44 216156 2. 98% 149

o ATHLT 0000000 15. 85% 792

PO 199534 2. 15% 137

AL 34898 1. 17% 58

NS 0000000 18. 75% 938

FEFH 333948 4. 6% 230

s ATE B 0000000 16. 13% 807

R E 196735 2. 11% 135

BRI 0000000 = 2P R 5000

#

AT S 4. 96% FBAANER 360000
AR
R AR G 7T R 5 260F $ 2R d Ak
FiEE BB HEA- PR BHETL T Leiw
Bt ekt RREERBES > FELZAAM S - (2F
ERBH AT AT R PR B FBMERF
)

D LA AR 2t R

AL AL AL AR A

3

\n’ﬂa‘i

i~
—
N

—_—

m‘ N

(XN

=



]_g{]vsxff—i ,}j Fx

a0

— ETTS

Tﬁ‘%ﬁﬁﬁ?rﬁ (V'ﬁf’@»%ﬂﬁ “AEF

HEHARLF 2 ERRZEE o
)j%ﬁll?»];c)\,\k,fl’%ﬂ o
EENCASE IR
LR = d :".“H'J o

w®
St
m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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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42號
聲請人即債  洪子湄即洪湘育
務人                


代  理  人  戴榮聖律師
            李宇軒律師




相對人即債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相對人即債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對人即債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相對人即債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相對人即債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相對人即債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相對人即債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相對人即債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對人即債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相對人即債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對人即債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對人即債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相對人即債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曾鑫城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10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又按下列情形，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㈡、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另按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64條之1第1項第2款、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聲請人前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90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又查，聲請人雖有投保宏泰人壽與富邦人壽保險，然保險解約金分別為新臺幣(下同)1,419元、0元，依本條例第98條第2項、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5點規定非屬清算財團財產，故認聲請人財產無清算價值；再查，聲請人目前仍擔任園藝工作之臨時工，自陳每月收入約25,000元，111、112年度皆未申報所得，以上有聲請人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暨國稅局財產歸屬資料清單、保險同業公會投保明細、保險公司函、戶籍謄本、與雇主間約工LINE對話截圖影本、工作照片影本、聲請人陳報狀在卷可稽。因聲請人113年度仍未申報所得，亦未投保勞工保險，有聲請人113年度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財產所得查詢結果、勞保局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詢等附卷可證，是本院在查無聲請人有其他收入情形下，以其自陳月薪25,000元，做為計算還款能力基礎。
三、再查，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聲請人收受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每月1期，6年共計72期，每期清償5,000元。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可行：
　　㈠聲請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其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低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又聲請人財產無清算價值，是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遠高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
　　㈡另本院認聲請人每月個人生活費，應以114年度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用標準之1點2倍即19,248元為限。
　　㈢綜上，聲請人已將每月可處分所得，扣除個人生活費後，剩餘金額逾五分之四用於清償，是上開方案已傾其目前所餘之所有，其更生方案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適當、可行。
四、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為使聲請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爰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對聲請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且無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揆諸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債務人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發展，且就聲請人之財產收入狀況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務較清算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亦能重建聲請人之經濟生活秩序，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下，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予認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5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黃思惟
附表：更生方案
		每月1期，6年共計72期，於每月10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債權比例

		每期清償金額



		土地銀行

		396039

		5.45%

		273



		國泰世華

		375387

		5.17%

		259



		臺企銀

		235296

		3.24%

		162



		聯邦銀行

		0000000

		16.89%

		845



		遠東銀行

		312795

		4.31%

		215



		凱基銀行

		216156

		2.98%

		149



		台新銀行

		0000000

		15.85%

		792



		中國信託

		199534

		2.75%

		137



		臺灣銀行

		84898

		1.17%

		58



		良京公司

		0000000

		18.75%

		938



		萬榮行銷

		333948

		4.6%

		230



		台新資產

		0000000

		16.13%

		807



		匯豐汽車

		196735

		2.71%

		135



		債權總額

		0000000

		每期清償總額

		5000



		清償成數

		4.96%

		 還款總額

		360000



		補充說明：
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6條第2項規定，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惟匯款前聲請人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非金融機構，如資產公司等，仍需聲請人自行聯繫履行方式）

		


		


		








附件：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42號

聲請人即債  洪子湄即洪湘育

務人                



代  理  人  戴榮聖律師

            李宇軒律師





相對人即債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相對人即債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對人即債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相對人即債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相對人即債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相對人即債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相對人即債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相對人即債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對人即債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相對人即債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對人即債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對人即債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相對人即債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曾鑫城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

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10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

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

    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

    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又按下列情形，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

    ：㈡、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

    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

    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另按法院為認可

    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

    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

    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64條之1第

    1項第2款、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聲請人前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90號裁定開始

    更生程序在案。又查，聲請人雖有投保宏泰人壽與富邦人壽

    保險，然保險解約金分別為新臺幣(下同)1,419元、0元，依

    本條例第98條第2項、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

    執行原則第5點規定非屬清算財團財產，故認聲請人財產無

    清算價值；再查，聲請人目前仍擔任園藝工作之臨時工，自

    陳每月收入約25,000元，111、112年度皆未申報所得，以上

    有聲請人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暨國稅局財產歸屬資

    料清單、保險同業公會投保明細、保險公司函、戶籍謄本、

    與雇主間約工LINE對話截圖影本、工作照片影本、聲請人陳

    報狀在卷可稽。因聲請人113年度仍未申報所得，亦未投保

    勞工保險，有聲請人113年度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財產

    所得查詢結果、勞保局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詢等附卷可證，

    是本院在查無聲請人有其他收入情形下，以其自陳月薪25,0

    00元，做為計算還款能力基礎。

三、再查，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聲請

    人收受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每月1期，6

    年共計72期，每期清償5,000元。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

    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可行：

　　㈠聲請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其必要生活費用後

      餘額，低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又聲請

      人財產無清算價值，是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

      總額，遠高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

      受償之總額。

　　㈡另本院認聲請人每月個人生活費，應以114年度高雄市最低

      生活費用標準之1點2倍即19,248元為限。

　　㈢綜上，聲請人已將每月可處分所得，扣除個人生活費後，

      剩餘金額逾五分之四用於清償，是上開方案已傾其目前所

      餘之所有，其更生方案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適當、可行

      。

四、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

    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為使聲請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

    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

    ，爰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對聲請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

    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

    ，且無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揆諸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立

    法目的，在於保障債務人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

    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發展，且就聲請人之財產收入狀況

    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務較清算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

    亦能重建聲請人之經濟生活秩序，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

    下，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予認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如

    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5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黃思惟

附表：更生方案

每月1期，6年共計72期，於每月10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債權比例 每期清償金額 土地銀行 396039 5.45% 273 國泰世華 375387 5.17% 259 臺企銀 235296 3.24% 162 聯邦銀行 0000000 16.89% 845 遠東銀行 312795 4.31% 215 凱基銀行 216156 2.98% 149 台新銀行 0000000 15.85% 792 中國信託 199534 2.75% 137 臺灣銀行 84898 1.17% 58 良京公司 0000000 18.75% 938 萬榮行銷 333948 4.6% 230 台新資產 0000000 16.13% 807 匯豐汽車 196735 2.71% 135 債權總額 0000000 每期清償總額 5000 清償成數 4.96%  還款總額 360000 補充說明： 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6條第2項規定，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惟匯款前聲請人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非金融機構，如資產公司等，仍需聲請人自行聯繫履行方式）    

附件：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

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

    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42號
聲請人即債  洪子湄即洪湘育
務人                


代  理  人  戴榮聖律師
            李宇軒律師




相對人即債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相對人即債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對人即債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相對人即債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相對人即債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相對人即債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相對人即債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相對人即債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對人即債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相對人即債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對人即債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對人即債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相對人即債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曾鑫城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10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又按下列情形，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㈡、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另按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64條之1第1項第2款、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聲請人前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90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又查，聲請人雖有投保宏泰人壽與富邦人壽保險，然保險解約金分別為新臺幣(下同)1,419元、0元，依本條例第98條第2項、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5點規定非屬清算財團財產，故認聲請人財產無清算價值；再查，聲請人目前仍擔任園藝工作之臨時工，自陳每月收入約25,000元，111、112年度皆未申報所得，以上有聲請人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暨國稅局財產歸屬資料清單、保險同業公會投保明細、保險公司函、戶籍謄本、與雇主間約工LINE對話截圖影本、工作照片影本、聲請人陳報狀在卷可稽。因聲請人113年度仍未申報所得，亦未投保勞工保險，有聲請人113年度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財產所得查詢結果、勞保局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詢等附卷可證，是本院在查無聲請人有其他收入情形下，以其自陳月薪25,000元，做為計算還款能力基礎。
三、再查，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聲請人收受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每月1期，6年共計72期，每期清償5,000元。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可行：
　　㈠聲請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其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低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又聲請人財產無清算價值，是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遠高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
　　㈡另本院認聲請人每月個人生活費，應以114年度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用標準之1點2倍即19,248元為限。
　　㈢綜上，聲請人已將每月可處分所得，扣除個人生活費後，剩餘金額逾五分之四用於清償，是上開方案已傾其目前所餘之所有，其更生方案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適當、可行。
四、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為使聲請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爰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對聲請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且無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揆諸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債務人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發展，且就聲請人之財產收入狀況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務較清算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亦能重建聲請人之經濟生活秩序，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下，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予認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5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黃思惟
附表：更生方案
		每月1期，6年共計72期，於每月10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債權比例

		每期清償金額



		土地銀行

		396039

		5.45%

		273



		國泰世華

		375387

		5.17%

		259



		臺企銀

		235296

		3.24%

		162



		聯邦銀行

		0000000

		16.89%

		845



		遠東銀行

		312795

		4.31%

		215



		凱基銀行

		216156

		2.98%

		149



		台新銀行

		0000000

		15.85%

		792



		中國信託

		199534

		2.75%

		137



		臺灣銀行

		84898

		1.17%

		58



		良京公司

		0000000

		18.75%

		938



		萬榮行銷

		333948

		4.6%

		230



		台新資產

		0000000

		16.13%

		807



		匯豐汽車

		196735

		2.71%

		135



		債權總額

		0000000

		每期清償總額

		5000



		清償成數

		4.96%

		 還款總額

		360000



		補充說明：
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6條第2項規定，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惟匯款前聲請人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非金融機構，如資產公司等，仍需聲請人自行聯繫履行方式）

		


		


		








附件：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42號

聲請人即債  洪子湄即洪湘育

務人                



代  理  人  戴榮聖律師

            李宇軒律師





相對人即債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相對人即債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對人即債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相對人即債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相對人即債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相對人即債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相對人即債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相對人即債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對人即債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相對人即債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對人即債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對人即債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相對人即債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曾鑫城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10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又按下列情形，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㈡、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另按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64條之1第1項第2款、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聲請人前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90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又查，聲請人雖有投保宏泰人壽與富邦人壽保險，然保險解約金分別為新臺幣(下同)1,419元、0元，依本條例第98條第2項、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5點規定非屬清算財團財產，故認聲請人財產無清算價值；再查，聲請人目前仍擔任園藝工作之臨時工，自陳每月收入約25,000元，111、112年度皆未申報所得，以上有聲請人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暨國稅局財產歸屬資料清單、保險同業公會投保明細、保險公司函、戶籍謄本、與雇主間約工LINE對話截圖影本、工作照片影本、聲請人陳報狀在卷可稽。因聲請人113年度仍未申報所得，亦未投保勞工保險，有聲請人113年度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財產所得查詢結果、勞保局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詢等附卷可證，是本院在查無聲請人有其他收入情形下，以其自陳月薪25,000元，做為計算還款能力基礎。

三、再查，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聲請人收受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每月1期，6年共計72期，每期清償5,000元。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可行：

　　㈠聲請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其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低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又聲請人財產無清算價值，是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遠高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

　　㈡另本院認聲請人每月個人生活費，應以114年度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用標準之1點2倍即19,248元為限。

　　㈢綜上，聲請人已將每月可處分所得，扣除個人生活費後，剩餘金額逾五分之四用於清償，是上開方案已傾其目前所餘之所有，其更生方案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適當、可行。

四、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為使聲請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爰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對聲請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且無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揆諸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債務人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發展，且就聲請人之財產收入狀況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務較清算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亦能重建聲請人之經濟生活秩序，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下，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予認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5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黃思惟

附表：更生方案

每月1期，6年共計72期，於每月10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債權比例 每期清償金額 土地銀行 396039 5.45% 273 國泰世華 375387 5.17% 259 臺企銀 235296 3.24% 162 聯邦銀行 0000000 16.89% 845 遠東銀行 312795 4.31% 215 凱基銀行 216156 2.98% 149 台新銀行 0000000 15.85% 792 中國信託 199534 2.75% 137 臺灣銀行 84898 1.17% 58 良京公司 0000000 18.75% 938 萬榮行銷 333948 4.6% 230 台新資產 0000000 16.13% 807 匯豐汽車 196735 2.71% 135 債權總額 0000000 每期清償總額 5000 清償成數 4.96%  還款總額 360000 補充說明： 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6條第2項規定，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惟匯款前聲請人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非金融機構，如資產公司等，仍需聲請人自行聯繫履行方式）    

附件：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